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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 20号联合大厦 15层  邮政编码 100020 

电话: (86-10) 6588 2200  传真: (86-10) 6588 2211 

 

关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中国专项法律顾问，并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国

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

院国资委”）、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其他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下简称“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使其持有公司非流

通股获得在中国 A股市场的流通权而向 A股股东所进行的对价安排（以下简称“本

次股权分置改革”）事宜于 2005年 10月 14日出具了《关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现出具本补充法律

意见如下： 

 

一、本所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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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出具之前提、假设及保证与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前提、假

设及保证相同。 

2、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提及名称及简称、概念与法律意见书所提及名称及简称、

概念相同。 

3、本所根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或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所经办律师对该事

实的了解，仅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合法性等法律事宜发表本补充法律意见。 

 

二、有关事实之补充 

1、公司董事会已于 2005年 10月 17日按照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在指定的报纸和网站上公告了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及相关文件。 

2、据公司董事会说明，在公司董事会的协助下，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已通过多种

形式与流通股股东进行了沟通。 

3、公司出具了《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修订稿）及《股权分置改革说明

书》（摘要修订稿），并仅对有关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修改为：公司非流通

股股东为使其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而向公司 A股股东所执行的对价安排

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A股股东每持有 10股将获得

非流通股股东的 4.2股股份。 

4、北京电控作为申报单位，根据修改后的对价数量，重新填写并向北京市国资

委呈送了《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国有股股权管理备案表》，已经获得北京市国资委

的同意。 

5、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关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后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的意见函》。 

6、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股

权分置改革之补充保荐意见书》。 

 

三、结论 

1、自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述公司董事会及非

流通股股东按照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规定的实施步骤，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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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规定。 

2、前述有关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的修改仅为对价数量的修改，符合中

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前述有关文件的修改和补充，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本补充法律意见未对法律意见书“五、结论”部分，即由本所及经办律师对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事宜的综合性法律意见未作补充或修改。本所仍然认为，公司具

备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合法有效；涉及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的有关事项，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有关文件（包括修改）的内容和格式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合法有效，且具有可执行性；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包括修改）不存在

违反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的情形，且在目前阶段已经履

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需获得国家国资委或其授权机构的

批准以及公司 A股市场相关股东举行会议的批准方能实施。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副本五份,经承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并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绪生 

 

经办律师：               

项振华 

                                                                    

经办律师：               

                                          张绪生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日 


